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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实行 

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通知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

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）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监管机构，有关中

央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

略的重要论述，加快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促

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

法》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《能源发展

战略行动计划（2014-2020年）》，决定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

制。现将有关事项和政策措施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对电力消费设定可再生能源配额。可再生能源电力配

额是按省级行政区域对电力消费规定应达到的可再生能源比重

指标，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（简称“总量配额”）和非

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（简称“非水电配额”）。满足总量配

额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；满足非水

电配额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除水电以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

电种类。对各省级行政区域规定的应达到的最低可再生能源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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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指标为约束性指标，按超过约束性指标 10%确定激励性指

标。 

二、按省级行政区域确定配额指标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

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在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所属省级电

力公司和省属地方电网企业技术支持下，测算并提出本省级行政

区域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建议，于每年 1月底前报送国

务院能源主管部门。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各省

级行政区域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进行评估，在此基础上

将拟确定的两类配额指标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以及国家电

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的意见，综合论证后于每年 3月底前向各

省级行政区域下达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。 

三、各省级人民政府承担配额落实责任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

门会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按年度组织制定本省级行政区域可再

生能源电力配额实施方案（简称“配额实施方案”），报省级人民

政府批准后实施。配额实施方案主要应包括：年度配额指标及配

额分配、配额实施工作机制、配额履约方式、对配额义务主体的

考核方式等。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实施方案对承担配额义务主体

设定的配额指标可以高于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向各本区域下达

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约束性指标。 

四、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配额义务。承担配额义务

的市场主体第一类为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电的电网企业、独立

售电公司、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（简称配售电公司）；

第二类为通过电力批发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和拥有自备电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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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。第一类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配额，第二类承担与其

用电量相对应的配额。各配额义务主体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，公

益性电量（含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）免于配额考核。 

五、电网企业承担经营区配额实施责任。国家电网公司、南

方电网公司指导所属省级电力公司依据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批准

的配额实施方案，负责组织经营区内各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

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。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力

运行管理部门督促省属地方电网企业以及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

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。各承担配额

义务的市场主体及电力用户均须完成所在区域电网企业分配的

可再生能源消纳电量，并在电网企业统一组织下共同完成本经营

区的配额。电网企业及电力交易机构优先为电网企业之外市场主

体完成其配额提供便利，在电网企业经营区完成整体配额且已完

成全部应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前提下，电网企业自身承担的配额

在考核时可相应核减。 

六、做好配额实施与电力交易衔接。电力交易机构负责组织

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交易，指导参与电力交易的承担配额义

务的市场主体优先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相应电力交易。在中

长期电力交易合同审核、电力交易信息公布等环节对承担配额义

务的市场主体给予提醒。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

交易时，应向电力交易机构作出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的

承诺。 

七、配额义务的核算方式。各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以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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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为主要方式完成配额，同时可通过以下补

充（替代）方式完成配额。 

（一）向超额完成年度配额的市场主体购买其超额消纳的可

再生能源电量实现，双方自主确定转让价格。 

（二）自愿认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（简称“绿证”），

绿证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等量记为配额完成量。 

八、配额监测核算和交易。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会

同各电力交易机构负责承担配额义务市场主体的配额账户设立，

配额完成量核算及转让、配额完成统计及信息发布等工作。北京

电力交易中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对配额完成量转让进行业务指

导。各省级行政区域内的配额完成量转让原则上由省级电力交易

中心组织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配额完成量转让在北京电力交易中

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下进行。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

心与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等电网企业及各电力交易中心

联合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、配额监测核算技术体系并实现信

息共享。 

九、做好配额相关信息报送。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

所属省级电力公司和省属地方电网企业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、电

力运行管理部门和所在地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派出监管机构

报送上年度本经营区及各配额义务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电力配

额完成情况的监测、统计信息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向国务院能

源主管部门报送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完成情况报告。 

十、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对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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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对本省级行政区域承

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的配额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按年度公布可

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报告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力运行

管理部门负责督促未履行配额义务的电力市场主体限期整改，对

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市场主体依法依规予以处罚，将其列入不良信

用记录，予以联合惩戒。 

十一、国家按省级区域监测评价。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对各

省级行政区域配额完成情况，以及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

对所属省级电网公司配额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进行监测评价。省

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对省属地方电网企业以

及未通过省级电网公司售电的企业的配额实施进行督导考核。由

于自然原因或重大事故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送出或受限，在配额

考核时相应核减。 

十二、超额完成配额不计入能耗考核。在确保完成全国能源

消耗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目标条件下，对于实际完成配额超过本

区域激励性配额指标的省级行政区域，超出激励性配额指标部分

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该地区能耗“双控”考核。对纳入能

耗考核的企业，超额完成省级配额实施方案对其确定的应完成配

额的电量折算的能源消费量不计入其能耗考核。 

十三、加强配额实施监管。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派出监管机

构负责对各配额义务主体的配额完成情况进行监管，并向国务院

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各省级行政区域以及各电网企业经营区的配

额总体完成情况专项监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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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各地区配额完成情况不进行考核，随本通知下达的

2018 年配额指标用于各地区自我核查，2020 年配额指标用于指

导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进行配额

考核，2019年度配额指标将于 2019年第一季度另行发布。 

 

附件：1.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确定和配额完成量核算

方法； 

2. 各省（区、市）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； 

3. 各省（区、市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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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确定和配额完成量核算方法 

（试行） 

 

本方法作为配额制的配套文件同时发布，作为各省级区域配

额指标测算、配额完成监测评价以及对各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

体考核的基本方法。该办法先作为试行版本执行，在配额制实施

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，视情况发布后续版本。 

一、配额指标测算方法 

（一）基本原则 

1. 规划导向，分区设定。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指标依据国家

能源发展战略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规划、结合该地区实际用电

增长情况、考虑各地区实际可消纳本地和区外可再生能源电力的

能力确定区域最低配额指标（约束性指标），各地区均应逐年提

升配额指标或至少不降低。 

2. 强化消纳，动态调整。各省级行政区域均把可再生能源电

力消纳作为重要工作目标，电力净输出地区应做到本地消纳达到

全国先进水平，电力净输入地区应做到本地充分消纳和区外最大

能力消纳。根据各地区可再生能源重大项目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

建设进展，按年度动态调整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指标。 

3. 区域统筹，分解责任。省级行政区域的整体配额完成为区

域配额实施的总目标，有关能源主管部门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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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协调制订配额实施方案，同时向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（包

括电网公司在内）分配配额任务，督促其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各自

配额。 

4.保障落实，鼓励先进。对各省级行政区域确定应达到的全

社会用电量中最低可再生能源比重，按约束性指标监测、评价和

考核。按照约束性指标上浮 10%作为激励性指标，鼓励具备条件

的省份自行确定更高的可再生能源比重指标。对高于激励性指标

的地区，予以鼓励。 

（二）配额消纳量核算 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，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总量和非

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。按下列方法核算： 

1. 各省级行政区域内生产且消纳的电量 

（1）接入公共电网且全部上网的电量，采用并网计量点的

电量数据； 

（2）自发自用（全部或部分）可再生能源电量（含就地消纳

的合同能源服务和交易电量），采用电网企业作为发放国家补贴

资金依据计量的总发电量数据； 

2. 区域外输入的可再生能源电量 

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与省级电网企业签署明确的跨省跨区

购电协议的，根据协议实际执行情况计入受端区域消纳的区域外

输入可再生能源电量。其他情况按以下方法处理： 

（1）独立“点对网”跨区输入 

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直接并入区域外受端电网，全部发电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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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入受端地区消纳量，采用并网计量点的电量数据。 

（2）汇合“点对网”跨区输入 

采取与火电或水电打捆以一组电源向区外输电的，受端电网

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等于总受电量乘以外送电量中可再生能

源电量比例。 

外送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=送端并网点计量的全部可

再生能源上网电量/送端并网点计量的全部上网电量。 

（3）省际“网对网”跨区输入 

省间电网跨区输入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量，通过电力交易方

式进行的，根据电力交易机构的结算电量确定；无法明确的，按

送端省级电网区域可再生能源消纳电量占区域社会用电量比例，

乘以总输入电量认定。 

（4）跨省际“网对网”输入 

跨省际大区域未明确分电协议或省间协议约定可再生能源

电量比例的跨省跨区通道，按该区域内各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

电量占本区域电网内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，计算各省级行政区域

输入的可再生能源电量。即： 

i省级行政区域内输入可再生能源电量 =可再生能源输入电量

× (
𝑖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

∑ 𝑖省级行政区域全社会用电量𝑛
𝑖=1

)， 

n表示区域电网内包含的各省级行政区域。 

3. 特殊区域 

京津冀电网（北京、天津、冀北、河北南网）接入的集中式

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和区外输入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，按统一均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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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计入各地区消纳量，各自区域内接入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

电量计入各自的消纳量。 

（三）配额指标测算 

1. 全国平均水平。全国可再生能源消纳平均水平是指全国

全社会用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，实际计算采用全国消纳的全部

可再生能源电量与全社会用电量的比值，如存在进出口可再生能

源电量，按净进出口量计入。平均水平指标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平均水平指标 =
全国年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

全国全社会年用电量
 

2. 各省级行政区域配额指标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区域配额指标

=
预计本地生产且消纳年可再生能源电量+预计年净受入可再生能源电量

本地区预计全社会用电量
 

测算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时，上年度底前已投产装机按照应达

到的年利用数测算；当年新增装机，除了有明确投产时间的水电

站等大型工程，其他连续投入投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，预计

新增装机作为一个整体按全年利用小时数的一半进行折算。 

3. 配额指标确定流程 

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力运行管理部门在国家电网公

司、南方电网公司所属省级电力公司和省属地方电网企业技术支

持下，测算并提出本省级行政区域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约束

性指标建议报告，于每年 1月底前报送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。报

告应包含分品种的可再生能源电源预测并网装机容量、预测发电

量、各跨省跨区通道计划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和比重、预测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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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用电量等数据。 

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各省级行政区域年

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进行评估，在此基础上将拟确定的两

类配额指标（约束性和激励性）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以及国

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的意见，综合论证后于每年 3月底前

向各省级行政区域下达当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。 

二、配额完成量核算方法 

（一）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 

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（含电网企业售电）

的配额完成量包括： 

1. 从区域内或区域外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（含个人投资者

等分布式发电项目单位）购入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，按扣除网损之

后的售电侧购入可再生能源电量计算。 

（1）对于电网企业按照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要求统

一收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，按照电网企业经营区内各市场主体非

市场化实际用电量大小等比例、分时段原则进行分摊，计入市场

主体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完成量。 

（2）对于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，全部计

入购电市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完成量。 

2. 自发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。 

电网企业经营区内市场主体自发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由

电网企业代为计量，全部计入自发自用市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电

力配额完成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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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从其他配额义务主体购买的配额完成量或购买绿证折算

的配额完成量。 

不计入售出的可再生能源电量、已转让的配额完成量和出售

绿证对应的配额完成量。 

（二）各省级行政区域区域 

参照一（二）“消纳量核算”部分，与国家下达的省级行政区

域配额指标相对照，各省级行政区域整体配额完成指标计算公式

如下： 

整体配额完成指标={区域内生产且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量+

区域外输入的可再生能源电量+市场主体配额完成量净受让量之

和+绿证认购量之和-免于考核电量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量}÷{区

域全社会用电量-免于考核电量} 

其中，按照国家规定豁免配额考核的公益性电量（含专项计

量供暖电量）在配额完成指标核算公式的分子和分母中均予以扣

除，免于考核电量对应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等于免于考核电量乘以

区域配额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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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各省（区、市）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 

省（区、市） 
2018 年约束

性指标 

2018 年激励

性指标 

2020 年约束

性指标 

2020 年激励

性指标 

北京 11.0% 12.1% 15.0% 16.5% 

天津 11.0% 12.1% 15.0% 16.5% 

河北 11.0% 12.1% 15.0% 16.5% 

山西 15.0% 16.3% 16.5% 18.0% 

内蒙古 18.5% 20.3% 18.5% 20.3% 

辽宁 12.0% 13.0% 12.5% 13.6% 

吉林 20.0% 21.5% 22.0% 23.7% 

黑龙江 19.5% 21.0% 26.0% 28.1% 

上海 31.5% 32.0% 33.0% 33.5% 

江苏 14.5% 15.1% 15.0% 15.8% 

浙江 18.0% 18.5% 19.0% 19.8% 

安徽 13.0% 14.0% 14.5% 15.7% 

福建 17.0% 17.5% 22.0% 22.6% 

江西 23.0% 23.5% 29.0% 30.0% 

山东 9.5% 10.4% 10.5% 11.6% 

河南 13.5% 14.5% 16.0% 17.1% 

湖北 39.0% 39.9% 40.0% 41.0% 

湖南 51.5% 52.4% 51.5% 52.4% 

广东 31.0% 31.4% 29.5% 30.0% 

广西 51.0% 51.4% 50.0% 50.5% 

海南 11.0% 11.5% 11.5% 12.0% 

重庆 47.5% 47.5% 45.0% 45.3% 

四川 80.0% 80.4% 80.0% 80.4% 

贵州 33.5% 34.0% 31.5% 32.0% 

云南 80.0% 81.0% 80.0% 81.2% 

西藏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 

陕西 17.5% 18.4% 21.5% 22.7% 

甘肃 44.0% 45.6% 47.0% 48.9% 

青海 70.0% 71.9% 70.0% 72.5% 

宁夏 20.0% 22.0% 25.0% 27.0% 

新疆 25.0% 26.5% 26.0% 27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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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1、京津冀地区执行统一的配额指标； 

2、内蒙古自治区可按蒙西、蒙东地区分开考核，具体分区域

配额指标由内蒙古自治区能源主管部门确定； 

3、2020年指标为指导性指标，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、跨

省跨区通道输送可再生能源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2020年指标测算

时酒泉—湖南、扎鲁特—山东、宁夏—山东、上海庙—山东、宁

东—浙江特高压输电通道中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按不低于 30%考

虑； 

4、有跨省跨区输入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受端地区，如实际运行

时通道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未达配额测算时的设定值，则在区域

配额监测评价和市场主体配额完成考核时相应核减。 

5、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达到 80%的省级行政区域，

不进行约束性监测评价，对区域内市场主体是否进行总量配额考

核，由有关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按省级人民政府的意见自行决定。

不进行配额考核的市场主体不参与配额完成量交易。西藏自治区

不实行配额考核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市场主体不参与配额完成

量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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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各省（区、市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指标 

省（区、市）  
2018 年约束

性指标 

2018 年激励

性指标 

2020 年约束

性指标 

2020 年激励

性指标 

北京 10.5% 11.6% 15.0% 16.5% 

天津 10.5% 11.6% 15.0% 16.5% 

河北 10.5% 11.6% 15.0% 16.5% 

山西 12.5% 13.8% 14.5% 16.0% 

内蒙古 18.0% 19.8% 18.0% 19.8% 

辽宁 10.0% 11.0% 10.5% 11.6% 

吉林 15.0% 16.0% 16.5% 18.2% 

黑龙江 15.0% 16.5% 20.5% 22.6% 

上海 2.5% 2.8% 3.0% 3.3% 

江苏 5.5% 6.1% 7.5% 8.3% 

浙江 5.0% 5.5% 7.5% 8.3% 

安徽 9.5% 10.5% 11.5% 12.7% 

福建 4.5% 5.0% 6.0% 6.6% 

江西 6.5% 7.2% 8.0% 8.8% 

山东 9.0% 9.9% 10.5% 11.6% 

河南 9.0% 9.9% 10.5% 11.6% 

湖北 7.5% 8.3% 10.0% 11.0% 

湖南 9.0% 9.9% 13.0% 14.3% 

广东 3.5% 3.9% 4.0% 4.4% 

广西 4.0% 4.4% 5.0% 5.5% 

海南 4.5% 5.0% 5.0% 5.5% 

重庆 2.0% 2.2% 2.5% 2.8% 

四川 3.5% 3.9% 3.5% 3.9% 

贵州 4.5% 5.0% 5.0% 5.5% 

云南 11.5% 12.7% 11.5% 12.7% 

西藏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不考核 

陕西 9.0% 9.9% 12.0% 13.2% 

甘肃 15.5% 17.1% 19.0% 20.9% 

青海 19.0% 20.9% 25.0% 27.5% 

宁夏 18.0% 19.8% 20.0% 22.0% 

新疆 14.5% 16.0% 16.0% 17.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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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1、京津冀地区执行统一的配额指标； 

2、内蒙古自治区可按蒙西、蒙东地区分开考核，具体分区域

配额指标由内蒙古自治区能源主管部门确定； 

3、2020年指标为指导性指标，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、跨

省跨区通道输送可再生能源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2020年指标测算

时酒泉—湖南、扎鲁特—山东、宁夏—山东、上海庙—山东、宁

东—浙江特高压输电通道中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按不低于 30%考

虑； 

4、有跨省跨区输入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受端地区，如实际运行

时通道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未达配额测算时的设定值，则在区域

配额监测评价和市场主体配额完成考核时相应核减。 

5、西藏自治区不实行配额考核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市场主

体不参与配额完成量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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